
积分制服务申请材料模板

1.1 广东省居住证

该项内容为系统自动获取， 申请人无需手动填写。

1.2 在广州市累积居住年限

1.2.1 合法产权住所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不动产权证号或房产证号示例：



*针对房产产权人为配偶的，需提供配偶身份证明信息 (身份证号) 、配偶

身份信息证明 (身份证、护照等) 与结婚证彩色扫描件。

身份证彩色扫描件示例：

结婚证示例：



1.2.2 合法租赁住所

承租人为申请人本人的，无需填写内容，系统自动获取房屋租赁信息；

承租人为本人配偶的，需上传配偶需提供配偶身份证明信息 (身份证号) 、

配偶身份信息证明 (身份证、护照等) 与结婚证彩色扫描件。

示例参照上节。

1.2.3 单位宿舍

承租单位宿舍的，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提交单位承租证明、劳动合同、宿

舍权属证明。



承租人为本人配偶的，需上传配偶需提供配偶身份证明信息 (身份证号) 、

配偶身份信息证明 (身份证、护照等) 与结婚证彩色扫描件，示例参照上节。

1.3 居住地转移

无需填写资料，由系统直接查询。

2.1 就业 (创业) 情况

2.1.1 就业信息

无需提供证明，由系统自动查询。

2.1.2 创业

在广州市注册的企业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在广东省注册工商登记需提供营业

执照、商事登记材料。示例：



商事备案登记请登录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示例：

2.2 缴纳社保

2.2.1 参加广州市社保

无需提交材料，由系统自动查询。



2.2.2 参加广东省社保

需提供纸质参保证明与授权码。

请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保障厅”网站 (http://hrss.gd.gov.cn/) ，点击

“个人社保服务”查询。

3.1 本科及以上学历

提供在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的在线验证码，请登

录学信网查询；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与毕业证书彩色扫描件，请登

录学信网办理。





*境外学历需教育部出具的《境外高等教育文凭验证书》 。

3.2 专科 (含高职)

所需材料与本科一致。

3.3 高中 (含中职)

按要求填写相应内容。

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证书鉴定证明示例：



*本省技工学校提供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打印的查询页面； 如查

询不到，请先到毕业学校开具证明 (须加盖学校公章，列明联系人、联系电话)

后，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网上查询页面或学校证明学历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到

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认定手续。

*本省高中、中职，省外高中、中专、中职、中技提供发证所在地教育或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办理验证证明 (须加盖主管部门公章，列明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5.1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1) 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 (执

业) 资格 (水平) 证书人员，须提供人事档案保存的评审表 (或考核认定表、国

家统一考试报名发证审批表) 复印件 (加盖档案管理部门或所在单位公章) 。

(2) 持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人员，须

提供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广州职称”频道的“证书查询”打印

的成绩查询页面。

(3) 持省外核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人员，须提供： ①人事档案保存的评

审表 (或考核认定表、国家统一考试报名发证审批表) 复印件 (加盖档案管理部

门或所在单位公章) ；②由证书核发机构出具的含有姓名、身份证号码、资格名

称、级别、证书编号、核发机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内容的证书核查证明。

(4) 现正从事与所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相对应职业工种工作，须提交用

人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

专业资格证书示例：



5.2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1) 持广东省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人员 (包括省内其他城市) ，须提供在广

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打印的成绩查询页面。

(2) 持广州市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人员，须提供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网站打印的成绩查询页面。

(3) 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行业和省外核发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人员，

须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

网网站打印的成绩查询页面。

(4) 现正从事与所提交职业资格证书相对应职业工种工作的，须提交用人

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

职业资格证书示例：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证书示例：

5.3 相关查询页面

5.3.1 职业技能资格查询

(1)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查询 (全国联网)

http://zscx.osta.org.cn/

(2) 广东省职业资格证书查询

http://www.gdhrss.gov.cn/gdosta/zsyz/

(3) 广州市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查询

http://rsj.gz.gov.cn/

(4) 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证书查询

http://ggfw.gdhrss.gov.cn/gdggfw/service/1036.shtml

http://zscx.osta.org.cn/
http://www.gdhrss.gov.cn/gdosta/zsyz/
http://rsj.gz.gov.cn/
http://ggfw.gdhrss.gov.cn/gdggfw/service/1036.shtml


5.3.2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查询

广州市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查询

http://gzrsj.hrssgz.gov.cn/vsgzhr/login_home.aspx

6.1 发明专利

6.2 实用新型专利

http://gzrsj.hrssgz.gov.cn/vsgzhr/login_home.aspx


6.3申请高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技术开发工作加分项

7.1 急需工种

提供职业资格证 (需与广州市积分急需工种或职业资格目录相一致) 、核查

证明 (参照“技术能力”节要求) 。

7.2 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人员

(民办学校教师、辅助警务人员、老人护理、殡仪服务、公共交通、家政从

业人员、演职人员和杂技学员、医疗卫生机构特殊艰苦一线从业人员、托育照护

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环卫工人、网格员含出租屋管理员、残疾人照护员、合

同制消防员、铁路公安、隔离酒店工作人员) 提供单位证明、劳动合同。

8.1 无偿献血

无需提供材料，以信息系统查询为准。

8.2 义工服务

无需提供材料，以信息系统查询为准。

8.3 志愿者服务

无需提供材料，以广州市志愿者在线注册管理系统认定的服务时长为准。

(志愿时办理查询 https://gz.izyz.org/或 https://www.125cn.net)



9.1 个人纳税

9.1.1 近3个纳税年度累积在广州市缴纳个人所得税；

截至申请月上一纳税年度，近三个纳税年度累积在广州市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

证明需提交电子税票，纳税金额以税务部门信息系统核定为准。

9.1.2 近3个纳税年度连续每1年均在广州市申报缴纳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或者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9.1.3 近1个纳税年度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含清缴税款）。

9.2 投资创办企业

截至申请月上一纳税年度，近三个纳税年度累积在广州市的纳税。

企业纳税需提供商事登记查询证明，纳税金额以税务部门信息系统核定为

准。

*广州市注册企业无需提供证明，广东省注册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商事登

记材料。

示例参见 ( “合法稳定就业”节)

提供表彰证书或奖励文件彩色扫描件

以系统查询为准。

以系统查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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